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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新一轮信息技术的发展，数字劳动日益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劳动形式之一。由于数字劳动

就其本质而言是劳动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呈现出的新的发展形式，所以并没有将人从异化状态中解放出

来，反而使劳动异化更加隐蔽。从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的视角来审视数字劳动异化现象，探寻扬

弃数字劳动异化的途径，有利于消除数字劳动异化的负面影响，促进数字劳动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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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a new round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digital labor has increasingly be-
come one of the main forms of labor in the contemporary capitalist society. In essence, digital labor 
is a newly developed form of labor in the era of digital capitalism, so it does not liberate people from 
the state of alienation but makes labor alienation more hidden. To examine the phenomen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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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labor alien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s “alienation labor theory” and explore the 
ways to discard the alienation of digital labor it is conducive to eliminating the negative influence 
of digital labor alienation and promoting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digital lab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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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今社会，在数字信息技术的引领下，人们迈入了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劳动在数字信息技术的推动

下应运而生。加拿大传播政治经济学家达拉斯·斯麦兹在《传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盲点》中创造性地

提出了“受众商品论”的概念[1]，这是数字劳动的雏形。克里斯蒂安·福克斯将数字劳动区分为广义和

狭义两种概念：广义的数字劳动涵盖数字媒介技术和内容的生产、流通与使用所牵涉的脑力与体力劳动。

而狭义的数字劳动是以数字技术为终端的社交媒介领域的用户劳动[2]。对于数字劳动的概念，目前学界

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界定。当前的数字劳动形式大体上划分为有酬数字劳动和无酬数字劳动，有酬数字

劳动以互联网专业技术劳动、零工数字劳动为代表；无酬数字劳动主要包括用户产消劳动和玩劳动[3]。
数字劳动的兴起虽然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劳动者能够发挥自身主体性，但在资本主

导下的雇佣劳动并未突破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生产关系，同样面临着异化的困境。数字劳动异化的负面影

响在实际的生产生活中逐渐凸显，因此，唯有深入探究数字劳动异化的内在原理及其表现形式，真正认

识到其带来的负面效应，积极扬弃数字异化劳动，才能更好地让数字要素为我国经济发展赋能，助推我

国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2. 数字劳动异化及其表现形式 

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指出，“通过异化劳动，人不仅生产出他

作为异己的、敌对的力量的生产对象和生产行为的关系，而且还生产出他人对他的生产关系，以及他对

这些他人的关系”([4]: p. 59)。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四重规定性揭示出资本对劳动者的剥削与压迫，批

判了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对劳动的奴役以及物统治人的弊端。 
在数字经济时代，劳动形式呈现出新的特点，但其中蕴含的资本逻辑并未发生实质变化，因而劳动

异化的问题依旧存在，甚至进入一种更高阶段的异化。数字技术开启重大时代转型的同时，数字技术的

资本主义应用也使得劳动呈现出新的异化形式，我们有必要沿着马克思的批判思路对当下数字劳动所产

生的异化现象进行重新审视。 

2.1. 数字劳动产品异化 

马克思在《手稿》中指出“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生产的影响和规模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

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4]: p. 51)。劳动者

生产出来的劳动产品本应从属于劳动者，但在实际生产中劳动产品却外在于生产者，劳动者越生产越贫

困。劳动者创造出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相异化是由异化劳动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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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的，呈现出一定的必然性。在数字劳动中，数字劳动者依托数字技术或平台所生产出的不论是物质

还是数字产品均不属于劳动者，数字劳动者自身所创造的劳动产品反过来作为异己的力量与劳动者相对

立，统治和奴役着数字劳动者，使得数字劳动者与劳动产品之间发生异化。 
在现实生活中，就有酬数字劳动来说，互联网行业的数字劳动者生产的数字产品并不为自身所有。

例如工人想要购买手机、平板等智能设备依旧需要用自己的劳动所得购买。同样，在无酬数字劳动者的

非物质生产中情况也是如此。互联网用户在平台上花费时间进行的数字劳动所创造的价值不但不为自身

所有，反而成为一种奴役和剥削自身的异己力量存在着。在资本裹挟下的算法技术的控制下，劳动者每

天耗费大量时间精力在各种 App 上进行浏览信息、购物、打车等活动时会不断产生出各种数据，互联网

用户数字劳动产生的数据被各大数字平台公司无偿占有。这些经过平台专门收集、整合、处理的数据有

助于平台了解消费者的浏览偏好，进而形成关于用户的精准画像，平台将用户的个人数据出卖给广告商

以此赚取巨额利润。互联网用户不但无法从中获取半分收益，反而最终会在观看广告、购买广告所推销

的商品等行为中为广告商生产剩余价值，最终成为“产消者”，自身受剥削和异化的程度进一步加深。 

2.2. 数字劳动过程异化 

马克思认为，“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

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

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4]: p. 53)。劳动过程成了劳动者为谋生所不得不进行的一种痛

苦活动。劳动本来是人与动物相区别的一种本质属性，是人自我确证和自我实现的一种重要方式，但在

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过程与劳动者之间发生了异化。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数字劳动者在数字劳动过

程中仍然面临被异化的困境。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数字劳动者的劳动过程被全方位监控，劳动过程

呈现出一种强制性。与传统的雇佣劳动相比，在数字劳动过程中，数字劳动者的劳动空间不再局限于某

个固定的劳动场所，劳动似乎变得更加自由灵活，但其受雇佣的剥削与压迫这一本质并未改变。 
例如，在有酬数字劳动中，互联网行业的从业者为了维持生存或提高工资而不得不长期处于“996”

工作制中，甚至部分数字劳动者处于“随时待命”的工作状态，在数字资本家的全方位监控下长期进行

着高压劳动，被迫消耗自己的体力和脑力来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网约车平台的设立本是为了能够更

好地满足人们的出行需求和司机师傅的工作需要，从而使资源得以高效利用，但是在资本要素的融入下，

司机为了获得优质乘客单子接受数据算法的匹配规则，不得不加班加点无限延长自己的劳动时间和增加

劳动强度以求生存。平台资本家将外在压迫转化为数字劳动者的“自我剥削”，不断消耗数字劳动者的

生命力，掩盖其对数字劳动者的剥削本质。在无酬数字劳动中，为了获取更多的数据量，资本家极力剥

削数字劳动者的数字生命时间，模糊数字劳动者生产与消费、工作与休闲的边界，强化对数字劳动者劳

动过程的控制。这些剥削来的数据一方面可以作为生产资料投入到再生产环节，另一方面又可以成为资

本家监管劳动者的工具，数字劳动者在强制性的劳动过程中丧失自身的主体性。 

2.3. 数字劳动者的类本质异化 

马克思认为“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

就是人的类特性”([4]: p. 56)。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理应是全面的、自我选择和自我发展的

行为。异化劳动导致人与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人的类活动被降级为维持人生存的手段，人无法在劳动

中将自身确证为一个类存在物，劳动者自我意识逐渐被瓦解。 
与有意识的生产活动行为相比，数字劳动者的生产行为在实际生产活动中转变为一种不受自身意识

支配的生产活动。身处数字时代的劳动者，其劳动空间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机器厂房和设备，工作时间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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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也更加灵活自由，使得随时开展劳动得以成为可能，但是数字技术的进步使得个人的时空均被纳入资

本家的数字化建构之中，完全被数字资本所裹挟和控制。当数字劳动作为一种有偿数字劳动时，人的劳

动活动不受自身支配。在有偿数字劳动中，互联网专业技术从业人员为维持生活或提高工资不惜以消耗

自身生命力为代价而长期承受过度劳动，这种过度消耗脑力和体力的数字生产活动导致“猝死”现象频

繁发生在以互联网专业技术从业人员为代表的信息无产阶级中。当数字劳动作为一种无偿数字劳动时，

其劳动更不易被自身所察觉。例如，在抖音、B 站平台上创造数据信息的数字劳动者，这些网络博主为

获得互联网用户的关注度，通过定期更新文字图片和视频等方式来获得流量以扩大受众群体，增加广告

收入。不可否认，博主在创作过程中的确发挥了创作的主观能动性，然而一旦其所创作内容的更新速度

减慢，作品内容质量下降，则会面临被取关后流量减少导致收入下降的后果。对于互联网用户来说，看

似借助数字平台进行着消遣娱乐，实则其滑动屏幕、点击链接、搜索词条等行为都是在为资本家生产数

据。网络平台企业将收集后的数据打包处理后转售给广告商，广告商根据用户的个人偏好为用户定制专

属的“消费画像”，并在算法技术的精准推送下接受虚假的消费信息，在资本逻辑的诱导下进行“虚假”

消费行为，最终被卷入资本主义再生产环节。 

2.4. 数字劳动者与他人关系的异化  

马克思指出：“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

相异化。当人同自身相异化的同时，也与他人的关系相对立。”([4]: p. 58)当数字劳动者与自身发生异化的

同时也与他人的关系发生异化。数字劳动者在从事数字劳动生产的实践活动中不仅与数字资本家之间的关

系发生异化，同时处于数字时代的数字劳动者之间人与人的社会交往被资本转化为数据关系，劳动者原本

所拥有的情感因素被予以数字化处理，在数字技术的加工处理与整合的过程中，沦为资本增殖的工具。 
一方面，数字劳动者由于不占有生产资料而被迫受雇于数字资本家，数字资本家对数字劳动的剥削

程度不断加深、剥削范围不断扩大，从而形成了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的统治与被统治、剥削与被剥削的

对立关系。在数字资本的裹挟之下，算法推荐技术不断加深对数字劳动者的控制程度。劳动者在使用各

种 APP 时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与情感，在算法推荐技术制造下的“信息茧房”中沉溺于各种同质化信息，

不断加深对数字产品的依赖性。用户在网络上沉迷的时间越久，其浏览行为产生的数据便会越多，自身

占有的数据越少反而为平台生产的剩余数据越多。人的无偿数字劳动的程度越是加深，人越依赖网络，

越不能摆脱无偿数字劳动，在这一循环中人的生存受他人控制的力量就越多，劳动者与资本家之间的剥

削与对立愈发加剧。另一方面，“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

关系的总和”([4]: p. 135)。人对自身的关系只有通过他对他人的关系才能够得以体现。与传统劳动相比，

数字劳动者的流动性较强，劳动者之间也缺乏现实交流的机会，彼此间的情感联系大大减弱，现实生活

中随处可见的“低头族”就是人与人关系相异化的生动表现。在算法推荐技术的作用下，数字劳动者深

陷“信息茧房”之中，陷入群体认知圈层化、回音室效应等困境中，劳动者的社会交往逐渐封闭化，产生

情感淡化或交往鸿沟[5]，失去同时空交流机会的劳动者之间的情感联系极大弱化。 
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的四重规定为我们揭示数字劳动异化的全新表现形式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

我们揭开资本主义的神秘面纱提供了方法论。现如今，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数字技术成为一种新

的生产要素，数字劳动也作为一种全新的劳动形式涌现而来。然而数字劳动领域的异化现象依旧存在，

并且伴随社会发展可能会呈现出更多新的表现形式。 

3. 数字劳动异化的原因探析 

异化，是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的一个显著特征。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工人劳动所创造出的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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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不为自身所有，反而不劳动的资本家却成为私有财产的占有者。在《手稿》中，马克思深刻地揭示出

异化劳动是私有财产产生的根源，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这种异化劳动显著地表现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在

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下，数字劳动的异化进一步加剧了数字资本的私有化。数字资本裹挟技术，利用数字

技术进行“全景统治”，模糊数字劳动界限，借助数字平台对数字劳动者进行深度控制，加剧劳动者的

异化程度。劳动者在资本逻辑的控制下，逐渐丧失价值主体性，最终沦为资本牟利的工具。为更好地帮

助劳动者摆脱数字劳动异化的困境，我们有必要进一步深入分析数字劳动异化背后的原因。 

3.1. 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者通过劳动所创造的私有财产不为劳动者自身所有而被不劳动的资本家所

占有，马克思在资本与劳动的对立中揭示出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之间的关系。那么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

数字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也是数字劳动异化产生的根源。数字劳动者生产的数据资源不为劳动者所

有而被资本家私人占有，数据逐渐资本化。数字资本借助网络平台、算法技术、数据设备等来操控数字

劳动者以实现资本增殖[6]。 
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也使得数字劳动的自由生产生活的活动范围不断窄化。数字技术的发展促

进数字劳动的兴起，数字劳动范围的不断扩展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促进了社会进步。但是在资本

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前提下，数字技术的发展使得数字劳动者的劳动和休闲的界限被模糊，沦为“产

消者”。甚至在劳动者的生活领域中也有资本剥削的痕迹，数字劳动者看似拥有自主自觉的活动行为能

力，但在数字资本的控制之下其生活范围不断缩小，在集体无意识中不断为数字资本获得剩余价值、实

现资本增殖服务。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使得劳动者生产的数据资源被资本家所占有，数字寡头凭借

对数据信息资源的强大的垄断能力破坏数字市场的行业竞争规则，导致竞争流动性缺乏，陷入技术停滞

的状态，加剧市场恶性竞争的可能性。由此可见，资本私有制控制下的数字劳动者的生产劳动必然发生

异化。 

3.2. 资本裹挟数字技术 

技术本身是中立的事物，其不带任何制度属性。数字技术日益成为现代社会进步发展和社会化生产

的决定性力量，技术的快速跃进推动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经济增长，能够更好满足人们的

美好生活需要和精神需求。然而数字信息技术背后连接的是资本的逐利逻辑，数字信息技术在满足劳动

者日常生产劳动时也使得数字劳动者迷失在资本的技术管制中。在资本逻辑的驱动下，数字资本驱动科

学技术，为资本主义注入生机和活力，加速资本循环的同时也加深了资本对数字劳动的侵蚀。资本作为

“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7]，决定着数字劳动者的数字劳动本

质上只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有机构件，扮演着为资本生产剩余价值和服务的角色。数字技术作为数

字劳动关键的核心生产资料被资本所独占用以扩大资本主义秩序，技术被限定在资本主义增殖逻辑的囚

笼中，人们无法借助技术来全面发展自己，在资本与技术共谋的压迫秩序下被“温柔式驯服”。 
在有酬数字劳动中，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使得互联网专业技术劳动者被科技设备所管控和束缚。资

本家利用穿戴设备、算法技术、在线软件等对数字劳动者的劳动过程进行全方位的捕捉和监控，不断侵

占着数字劳动者的私人空间，使得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遭受更多的精神压力，受剥削程度也不断加深。

在无酬数字劳动中，数字技术对劳动者的控制更加深入和极致。互联网用户在社交平台上所进行的浏览

网页、创作视频等行为实际上是资本家对劳动者的一种更为隐蔽的剥削形式。用户的娱乐行为所产生的

数据被平台收集后用以分析和挖掘用户的消费偏好，平台借助广告精准投放和植入的方式引导消费者进

行冲动消费来为自己带来巨大的商业利润，互联网用户由此成为资本积累和牟利的工具。在资本逻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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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下，数字技术可以作为带来美好生活的希望被打破，反过来奴役、统治、异化着数字劳动者，压制

劳动者的主体性，数字劳动者的异化程度由此加深。 

3.3. 数字平台的资本逐利性 

数字平台起初作为科技进步的产物，可以满足数字劳动者获取信息、沟通和娱乐等需求。然而，数

字平台在资本逻辑的支配下，被赋以资本逐利性质。数字资本垄断数字平台，介入平台生产的各领域，

并利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对数字平台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平台给劳动者传递的数据信息在资本逻辑的包

裹下在思想上不断挟持着数字劳动者，劳动者深陷虚假的意识形态中逐渐被驯化为资本攫取剩余价值的

工具。 
尤其在无酬的“产消”劳动中，用户在社交平台浏览网页、视频等活动看似在进行休闲娱乐，实则

劳动者的玩乐行为是在进行一种数据生产活动。资本家借助数字平台，在算法的技术加持下，对数据进

行提取和控制，将数字劳动者网上产生的数据进行侵占以达到赚取利润的目的，最终得以实现资本的快

速增殖。为了实现对劳动者的长期控制，攫取更多的商业利润，数字资本家通过强强联合形成技术和数

据垄断，不断巩固其支配地位。数字资本家把数字平台当作一种新的经济增长引擎，潜在控制并剥削着

个体的发展，个体的生存处境恰似边沁构想的“圆形监狱”中的囚犯[8]，处于商业平台和背后数字资本

的全方位监视与控制之下。在平台垄断的过程中，用户由活动的主体沦为技术的附属品，主客体关系被

颠倒，技术成为限制主体的工具，使得主体的异化程度加深。 

3.4. 资本意识形态规训劳动者价值观念 

数字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使得数据成为我们把握世界的重要工具，而如今数据在资本的加持下扭曲成

为一种衡量“万物的尺度”，这种技术崇拜现象我们称之为“数字拜物教”[9]。起初我们怀着对数据与

算法技术的信任和认同，到后来逐渐发展为“数据为王”，人们在“数据漩涡”中越陷越深，无法自拔。

数字技术逐渐掠取了劳动者的主体性，使得人们逐渐臣服于数字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中。数字技术的发

展使得劳动者进入数字化生存方式之中，资本与数字技术的勾连也使得资本在技术发展的掩盖下具有了

“去意识形态性”，资本对劳动者的控制和奴役更加隐蔽。 
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数据呈现出“爆炸式”增长的态势，网络平台上的社交软件、游戏软件使得人

们在数字网络技术建构的虚拟世界里逐渐迷失自我。虚拟交往形式的确丰富了人们的交往体验，但实际

上却挤压了个体现实交往的空间。人们深陷于数字资本主义所构建的“数字化陷阱”中，人与人之间的

关系逐渐被数据与数据的关系所代替，个体交往受困于“信息茧房”，面临交往异化的风险。在资本主

义逻辑捆绑状态下，劳动者自身也发生了同化，最终导向“系统性愚昧”，随时可见的“低头族”被数字

裹挟成“赛博人”[10]。此外，资本利用数字算法推荐技术全景式监控劳动者的思想动态，根据用户的浏

览轨迹、阅读偏好等取向形成用户的“个人画像”，通过工具理性和精准算计向用户投放广告散播消费

主义、享乐主义等不良价值观念来刺激消费者的虚假消费欲望，诱导消费者进行盲目消费以获取商业利

润，确保资本增殖，劳动者最终深陷畸形消费欲望的泥潭中无法自拔。劳动者在资本算法技术的支配下

忽视个体自由全面发展的实现，逐渐变得盲信盲从，丧失了主体的批判性和否定性，沦为“单向度的人”。 

4. 克服数字劳动异化的途径 

数字劳动本身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对于劳动关系具有改善和促进作用。然而在资

本逻辑的控制之下，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数字技术的应用范围更加广泛，现实生活中的数字劳动

异化现象必将持续深入。我们应立足于社会现实，努力探寻克服数字劳动异化的路径，挖掘数字劳动中

所蕴含的促进人的解放的积极要素，从而更好地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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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建立健全数字劳动法律法规 

数字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数字劳动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动力，然而数字经济时代下劳资雇佣的剥削关

系并未得到缓解反而使得劳资矛盾愈发加剧。数字资本家占有数据等生产资料，劳动者在资本主义私有

制下被贴上数字生产工具的标签，数字劳动成为其维持生存的手段，劳动者的权益受到资本家的绝对剥

削。面对严重的数字劳动异化现象，我们亟需建立健全能够促进数字经济健康发展和保障数字劳动者合

法权益的法律规范。一方面，建立健全数字劳动的法律法规和监管制度。由于数字资本天然具有逐利性，

无形中会形成对劳动者的宰制，需要建立健全完善的法律和监管制度来保护数字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为

社会生产营造一个公正透明的数字化生产环境。另一方面，监管部门应该不断细化监管体系，增强监管

力度，加强对数字资本的监管，避免资本野蛮生长。健全市场准入规则，反对数字市场的不正当竞争行

为。规范化建设互联网数字平台建设，划定互联网平台边界，为后续治理提供可靠支撑。同时建立起公

开透明的监督举证机制，为数字劳动者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提供可靠保障。现代数字技术发展迅猛促进

数字劳动快速发展、带来数字经济和生产力的跃升的同时，也会不断产生新的问题，有关治理主体应该

与时俱进，不断调整治理规则，以期在公平正义的逻辑下有效治理和规范数字劳动异化产生的新问题。 

4.2. 规范数字平台中的资本运作 

资本出于对剩余价值的追逐，垄断技术平台，私人占有劳动资料和劳动产品，严格控制对数字劳动

者的劳动监管。在数字劳动过程中，数字劳动者无法利用数字技术来发展自身，其所拥有的少量数据生

产资料必须经过数字平台的加工、处理、转化才能得到有效利用。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平台看似作为

一个平等透明的信息交换媒介而独立存在，实则是资本增殖扩张的工具。资本利用平台加强对数字劳动

者的监管，降低劳动者的生产自主性。数字劳动者由于并不了解数据算法的运行规则，受限于“数字鸿

沟”，只能被迫接受平台的统摄和资本的剥削。数字技术的共享属性使其在实际应用中会形成一些公益

性的数字平台，这些数字平台的建立能够更好地满足人们的需要，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便利。但实际

上，数字技术平台的这种共享属性却被资本逻辑扭曲了。平台打着“共享”的名号所建立的网络平台将大量

的劳动者变成网络零工，劳动者没有任何福利保障，最终平台“独享”利益，加剧资本与劳动的对立。 
对此，一方面，要建立健全数字监管体系，保障劳动者的数据安全。区块链、大数据等现代技术的

发展给社会发展和人们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使得平台内用户个人的数据信息被平台无偿获取，给劳动

者的数据信息安全带来严重威胁。为此，政府作为市场监管的主体要主动承担市场监管职责，建立健全

对数字劳动者个人隐私信息的保护机制，降低信息泄露的可能性。为数字劳动者的劳动营造一个安全可

靠的劳动环境。划定平台资本的扩张界限，明晰平台运行的规则，为资本设置“红绿灯”，严格限制数字

资本的消极作用，防止资本利用法律空隙进行无序扩张。另一方面，要探索构建数据共享环境，变革资

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鼓励平台公开数据，积极建立共享化的数字平台，努力实现社会资源共享。学

习强国、中国慕课等公益性质的媒介平台就是典型代表。劳动者可以借助此类公益平台进行创作与传播，

从而避免被商业平台所垄断和剥削，努力摆脱数字劳动异化的困境。 

4.3. 建立以人为本的技术价值观 

信息技术的迭代升级在促进现代社会发展进步的同时也造成了现代社会的劳动异化现象。信息技术

被背后的资本逻辑所奴役，在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借助“算法转向”实现对人们日常生活

实践活动的严密管制，催生出各种生产生活的异化现象。沉浸于数字技术空间下的“赛博人”逐渐被剥

夺个体的自由意识，个人时空下的衣食住行均被数字技术所裹挟。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促使数字劳动者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按自身意愿选择工作范围以及工作形式，但实际上数字技术本身的优越性却被资本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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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剩余价值的目的所裹挟，数字技术提高劳动者主体性的同时也为资本提供了更为多样的掌控人的方式，

使得劳动者无法摆脱资本的剥削。 
一方面，要用人本主义赋能数字技术。数字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导致对劳动者人性的压榨与摧残，

数字技术对人性压制的实质背后是资本逐利逻辑对人的主体性的压制，体现出资本家对劳动者的压迫。

对此，我们要将价值理性与人本主义内嵌于数字技术的生产应用中，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确保人

的本质和地位能够在数字技术服务人的生存和生活需要的过程中得到确证，真正实现数字技术助力人的

自由全面发展的美好愿望。另一方面，要积极推动数字技术创新发展，将数字技术与社会主义制度结合

起来。数字技术的发展能够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使劳动者从强制的、奴隶般的劳动中解放出

来，一定程度上为劳动者提供了自由劳动的沃土，也为劳动者自由全面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和精神

基础。 
我们在看到数字信息技术催生出新的劳动形态来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要看到数字信息技术所

带来的新的异化形式。在实践中逐步建立起以人为本的技术价值观，用人的逻辑去限制资本的逻辑，将

人本价值内化于技术开发和应用的全过程，实现技术与人本耦合，促进劳动公平正义，使技术真正成为

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的现实力量。 

4.4. 重塑劳动者的自我意识 

随着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人们随时随地可以在网络上浏览网页、观看视频，但人们从未察觉到自

己的行为是在为数据背后的资本家创造利润。随着数字技术的推进，在资本逻辑的助推下，数字劳动者

沉浸在娱乐行为所带来的满足感和愉悦感中，逐渐沦为数字化产品的附庸，丧失否定、批判和超越的能

力而成为“单向度的人”。我们要充分认识到数字信息技术终归是人类的产物，避免成为数字劳动支配

下的“受众物”。因此，必须加强对数字劳动者自身价值观的引导和教育，增强数字劳动者的主体意识，

重建数字劳动者的个体需求。通过批判唤醒数字劳动者对个体需求的重新认识，提升数字劳动者的认知

能力和判断能力，恢复人的自觉本性，从而促进个体自由解放的实现。 
一方面，劳动者要树立合理的劳动观。劳动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人通过劳动使自身的本质力量

得到确证，人只有在劳动中才会感到幸福。但是过度劳动则会使劳动者的身心受到损伤，这种过度劳动

违背人的本质。资本和技术的耦合使得资本在技术的隐蔽下呈现出一副“去意识形态化”的假象，模糊

劳动与休闲、生产与消费的界限，数字劳动者在资本预设的内容之下被动地开展数字劳动，丧失批判性

和否定性，沦为资本的“提线木偶”。劳动者应该深刻认识到资本雇佣制度的剥削本质，树立正确的劳

动观，保证自身的休息权力，夺回时间主权，杜绝过度劳动。另一方面，数字劳动者要自觉提升个人的

“媒介素养”。劳动者要主动学习媒介使用的注意事项，自觉过滤掉无用的同质、劣质信息，正确认知

并合理使用信息。资本利用推荐算法技术实现对数字劳动者思想的严格监控，算法推荐技术本身不具有

意识形态属性，但在资本逻辑的全面包裹下借助数字平台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不断支配和改造着人们的

生存和实践方式。算法推荐技术下人们所接触到的信息均服从于资本的逻辑范式，深陷资本意识形态勾

画的欲望陷阱之中。如“游戏玩工”在享乐主义、消费主义等思想的侵蚀下，在异化的游戏劳动中自愿

为资本家生产游戏数据信息，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为资本家创造着剩余价值，最终难逃被剥削的底层命

运。现实生活中的劳动者应该积极参与数字技能的培训与教育活动，提升自我的数字伦理素养和抵御算

法意识形态侵蚀的能力，增强个体的数字自主性和胜任力，摆脱资本控制的生存陷阱，实现对自我生命

的积极占有。 

5. 结语 

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现代社会生产生活的数字化程度持续深化。在资本主义逻辑运行下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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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劳动必然发生异化，新的数字劳动异化形式在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中产生了明显的消极作用。我们要

认真审视数字劳动异化带来的新问题和新挑战，在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积极探寻克服数字劳动异化的途

径，引导数字劳动朝着更好地满足人民需要的方向前进。充分挖掘数字劳动中所蕴含的推动生产力发展

和人类解放的积极要素，坚持数字技术为人民服务的方向，保证数字中国的建设不走偏，不被资本逻辑

裹挟，从而更好地发挥数字要素的积极作用，让数字技术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赋能，以数字经济推动

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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